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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南通市较大以上火灾事故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苏通科技

产业园区管委会，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市各

直属单位：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修订后的《南通市较大以上火灾事

故应急预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2007年1月20日市

政府办公室印发的《南通市重特大火灾事故应急预案》（通政办

发〔2007〕7号）同时废止。 

 

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1月25日 

（此件公开发布） 

 

 

 

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通政办发〔2018〕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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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全市较大以上火灾事故应急救援机制，全

面加强应急救援准备工作，建立政府统一指挥、部门密切协同的

事故救援体系，提高快速反应、统一指挥、有效处置能力，预防

群死群伤等较大以上火灾事故发生，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维护城市安全和社会稳定。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消

防工作的意见》、《江苏省消防条例》和《江苏省突发公共事件总

体应急预案》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发生的较大以上火灾，以

及可能导致其他次生灾害的火灾事故。 

1.4  事故分级 

按照火灾事故的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分特别重大火灾（I

级）、重大火灾（Ⅱ级）、较大火灾（Ⅲ级）、一般火灾（Ⅳ级）

四级。 

1.4.1  特别重大火灾（I级） 

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或者1亿元以上直

接财产损失的火灾。 

1.4.2  重大火灾（Ⅱ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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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

或者5000万元以上l亿元以下直接财产损失的火灾。 

1.4.3  较大火灾（Ⅲ级） 

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

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财产损失的火灾。 

1.4.4  一般火灾（Ⅳ级） 

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

直接财产损失的火灾。 

上述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1.5  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减少危害。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作为较大以上火灾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最大

程度地减少火灾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在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县

（市）区政府（含管委会，下同）和市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

和权限，认真履行职能，全力做好较大以上火灾事故应急救援工

作。 

（3）属地为主、分工协作。应急处置工作实行属地负责制，

事故发生地的县（市）区政府主要负责人作为第一责任人，在事

发后的第一时间发挥应急处置的主体作用，立即组织指挥先期处

置工作，并向市政府报告；市政府根据事故分级情况，迅速作出

应急响应，联动部门按照指令协助灭火救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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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预防为主，防消结合。贯彻落实“预防为主、防消结合”

的工作方针，坚持预防工作与应急救援相结合。加强火灾防控，

抓好队伍、装备建设以及预案演练等工作。 

2  组织机构与职责 

2.1 灭火救援总指挥部组成及职责 

发生较大以上火灾事故后，市政府应立即成立灭火救援总指

挥部。发生较大火灾时，总指挥由市政府分管领导担任，副总指

挥由市政府分管秘书长担任；发生重、特大火灾时，总指挥由市

政府主要领导担任，副总指挥由市政府分管领导担任。 

成员单位包括南通军分区、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

市经信委、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环保局、市城乡建设局、市

交通运输局、市卫计委、市安监局、市质监局、市外侨办、南通

公安消防支队、南通市气象局、南通供电公司、电信南通分公司、

移动南通分公司、联通南通分公司、南通大众燃气公司、市自来

水公司、事故发生地县（市）区政府等单位。 

灭火救援总指挥部下设办公室，由市公安局分管负责人担任

办公室主任，其主要职责：负责协调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力量，研

究确定火灾扑救方案，组织指挥火灾扑救工作，调用各种火灾扑

救物资和交通工具，传达指挥部的指示，配合相关部门发布有关

信息。  

2.2 灭火救援总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南通军分区：根据市灭火救援指挥部命令，参加火灾事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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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秩序维护及救援工作。 

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协调组织报社、电视台、电

台、网络媒体等单位，按照总指挥部的要求进行宣传报道或新闻

发布。 

市经信委：负责应急救援有关物资组织与保障；负责组织有

关抢险器材和物资的筹备；协调有关部门就近调运急需物资，保

证灭火救援物资有效供应。 

市公安局：负责组织警力实施火灾区域交通管制和警戒，保

障灭火救援区域交通顺畅，维护现场及周围地区治安秩序，对火

灾现场内的人员进行疏散。 

市民政局：负责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的善后处置工作。 

市环保局：负责对火灾事故现场的大气、土壤、水源进行实

时监测。 

市城乡建设局：负责提供事故区域及周边建筑物基本情况，

调集大型工程机械设备和大吨位绿化洒水车，为灭火救援提供有

力支持。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调集交通运输工具，运送救援物资和疏

散有关人员。 

市卫计委：负责组织做好医疗救治、卫生防疫等卫生应急处

置工作。 

市安监局：负责火灾事故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指导、协调

工作，组织专家组开展火灾事故技术支持，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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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火灾事故的调查与处理。 

市质监局：在火灾现场对电梯、起重机械、压力容器、槽车

等设备进行质量检测。 

市外侨办：负责处理火灾发生后的涉外工作。 

南通公安消防支队：组织现场抢险救人、现场灭火、控制事

态发展和消防监护等工作。 

市气象局：负责提供与灭火应急救援处置有关的实时气象数

据。 

南通供电公司：按照指挥部的命令做好火灾现场断电工作，

保障事故现场应急照明。 

电信南通分公司、移动南通分公司、联通南通分公司：负责

组织通信力量，保障救援区域的通信畅通。 

南通大众燃气公司：负责提供现场的燃气管网图纸，及时切

断气源，配合消防部门做好灭火、堵漏等工作。 

市自来水公司：根据指挥部命令增加水压，在供水管网损坏

时，组织力量进行抢修。 

事故发生地县（市）区政府：协助指挥部实施事故控制，人

员救助、人员疏散、秩序维护、救援保障、受灾群众安抚等各项

工作。 

灭火救援总指挥根据扑救火灾的需要，有权决定下列事项： 

（一）使用各种水源； 

（二）截断电力、可燃气体和可燃液体的输送，限制用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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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三）划定警戒区，实行局部交通管制； 

（四）利用临近建筑物和有关设施； 

（五）为了抢救人员和重要物资，防止火势蔓延，拆除或者

破损毗邻火灾现场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设施等； 

（六）调动供水、供电、供气、通信、医疗救护、交通运输、

环境保护等有关单位协助灭火救援。 

2.3  现场应急指挥部 

发生较大以上火灾事故时，应设立现场指挥部，按照分级负

责、条块结合、属地指挥的原则，调动当地各相关单位力量和物

资。现场总指挥由公安消防支（大）队值班首长、指挥长或最高

领导担任。现场指挥部主要负责掌握火场情况、确定灭火救援总

体方案、部署灭火救援行动、督促各前沿指挥部落实工作任务。 

现场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安全保卫、事故救援组、专家技

术组、医疗救护组、后勤保障组、新闻报道组、事故调查组、善

后处理组等9个专业处置工作组。 

3  预防机制 

3.1  预警级别的确定和发布 

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可以预测的火灾事

故发生或发生可能性增大时，市政府按规定权限和程序发布相应

级别警报（预警分级与突发事件分级一致，分别用“I级”表示特

别重大、“Ⅱ级”表示重大、“Ⅲ级”表示较大、“Ⅳ级”表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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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采取相应级别的预警措施。根据事态发展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效

果，预警级别应及时升级、降级或解除。 

全市火灾监测主要分为市、县（市）区公安消防部门两个层

次，必要时，组织有关专家、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会商，形成预警

信息发布建议后，按程序报批、发布。Ⅳ级预警信息由事发地政

府主要负责人签发，同时报市政府办公室备案；Ⅲ级预警信息经

市政府主要领导同意后，由市政府分管领导签发，同时向省政府

报告；Ⅱ级、I级预警信息由市政府主要领导签发，同时向省政

府报告。涉及到跨市、县界的，应向相邻地区通报。 

预警信息发布一般由市政府办公室（应急办）扎口，通过广

播、电视、报刊、通信、信息网络、警报器、宣传车或组织人员

逐户通知等方式发布、调整和解除。 

3.2  预警预防措施 

收集到有关信息表明火灾事故已经发生，或升级的可能性增

大，或引发群体性危害时，市灭火救援总指挥部应根据火灾事故

的特点和可能造成的危害，按照相关应急预案立即采取措施，相

关职能部门迅速进入应急处置联动状态。 

（1）责令灭火救援队伍、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进入战斗状

态，并动员备勤人员做好参加灭火救援和处置工作的准备；（责

任单位：南通公安消防支队） 

（2）调集灭火救援所需物资、设备、工具，准备应急设施

和避难场所，并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随时可以投入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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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市公安局、市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南通公

安消防支队、市相关部门） 

（3）组织对火灾事故信息进行分析评估和预测，定时向社

会发布与公众有关的预测信息和分析评估结果，并对相关信息报

道工作进行管理；（责任单位：市灭火救援总指挥部办公室） 

（4）采取必要措施，进行交通管制、确保通信畅通，供水

充足，供电等公共设施的安全和正常运行；（责任单位：市公安

局、市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南通公安消防支队、南通供

电公司、电信南通分公司、移动南通分公司、联通南通分公司、

市自来水公司、市相关部门） 

（5）及时向社会发布有关采取特定措施避免或者减轻危害

的建议、劝告；﹝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市

公安局、南通公安消防支队、市相关部门﹞ 

（6）转移、疏散或者撤离易受火灾事故危害的人员并予以

妥善安置，转移重要财产；（责任单位：事发地政府、南通军分

区、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南通公安消防支队、市相关部门） 

（7）根据火灾造成的危害，关闭或者限制使用易受火灾事

故危害的场所，控制或者限制容易导致危害扩大的公共场所的活

动；（责任单位：市公安局、南通公安消防支队） 

（8）做好灭火过程中消防废水的收集、围堵等工作，避免

造成因消防废水引发的饮用水突发事件。（责任单位：南通公安

消防支队、事故单位、市环保局、市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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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急响应 

4.1  信息报告 

发生较大以上火灾事故后，事发单位应及时向当地政府和相

关主管部门报告信息。事发地政府是火灾信息报告的责任主体，

应按规定向市政府报告火灾信息。信息报送要做到及时、客观、

全面、准确。 

发生较大（Ⅲ级）火灾，事发地县（市）区政府应立即报告

市政府办公室和市灭火救援总指挥部办公室，报告时间最迟不得

超过事发后1小时；紧急情况下可先电话报告，30分钟内书面补

报。市政府办公室按规定流程在时限范围内向省政府办公厅初

报。应急处置过程中，市灭火救援总指挥部办公室和事发地县

（市）区政府应及时向市政府续报事件处置进展情况；应急结束

后，报送事件总结材料（同上），经市政府主要领导同意后报省。 

发生重大（Ⅱ级）、特别重大（Ⅰ级）突发事件，事发地县

（市）区政府应立即报告市政府办公室和市灭火救援总指挥部办

公室，15分钟内电话报告，书面报告时间最迟不得超过事发后30

分钟。市政府办公室按规定流程在时限范围内向省政府办公厅初

报。应急处置过程中，市灭火救援总指挥部办公室和事发地县

（市）区政府应及时向市政府续报处置进展情况信息；应急处置

结束后，报送事件总结材料（要求同上），经市政府主要领导同

意后报省。 

遇有港、澳、台人员和外籍人员因火灾伤亡的，要及时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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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事部门和外侨办。比较敏感或可能扩大升级的突发事件信息，

不受分级标准限制。涉及多个部门的突发事件，相关部门之间要

完善信息交换机制，加强沟通，及时通报、共享突发事件相关信

息。       

4.2  先期处置： 

（1）事发企业积极采取自救措施； 

（2）先期到达的应急救援队伍实施先期处置； 

（3）事发地政府负责先期指挥协调，控制发展事态，防止

次生衍生事故发生。 

4.3  分级响应 

市、县两级应急指挥机构及其成员单位，按照分级响应原则，

启动各自的应急预案，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主要包括： 

对可能造成Ⅰ级、Ⅱ级火灾的事故，市政府接到火灾事故报

告后，市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市相关部门、事发地政府主

要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并立即成立灭火救援总指挥部，由

市政府主要领导决定启动相关应急预案，组织各部门按照责任分

工，到场参与灭火救援工作。（责任单位：市灭火救援总指挥部

办公室、市公安局、南通公安消防支队） 

对可能造成Ⅲ级火灾的事故，所在县（市）区政府接到事故

报告后，市政府分管领导、分管秘书长和市相关部门、事发地政

府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并立即成立灭火救援总指挥部，由

市政府分管领导决定启动相关应急预案，组织各部门按照责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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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到场参与灭火救援工作。﹝责任单位：所在县（市）区政府、

县（市）区公安局、南通公安消防支队﹞ 

对可能造成Ⅳ级火灾的事故，由公安消防部队到场参与处

置，需要联动部门配合的，立即向事发地政府报告，事发地政府

主要负责人及分管负责人到场，公安及相关部门派员到场指导。

﹝责任单位：所在县（市）区政府、县（市）区公安局、南通公

安消防支队、县（市）区消防大队﹞ 

4.4  应急处置 

预案启动后，市应急指挥部各专业处置工作小组、各成员单

位按照预案要求以及各自职责，迅速开展处置工作。 

（1）综合协调组：市公安局牵头，市安监局、经信委等部

门配合，负责事故综合协调工作，包括传送现场指挥部的各种救

援指令和各救援小组向现场指挥部的请求指令；负责事故现场所

需的各类生活物资、救援器材及运输车的调度工作，及时向指挥

部报告救援进展情况。 

（2）安全保卫组：市公安局牵头，负责现场安全警戒、维

护事故现场及周边的秩序、保护人员和财产安全；根据指令，对

可能危及到的区域人员进行撤离和疏散，并负责警戒区内的社会

治安；负责事故现场及周边道路的交通管制，保证救援通道畅通；

对伤亡人员进行身份确认、对涉及刑事案件进行立案调查等工

作。  

（3）事故救援组：南通公安消防支队牵头，市安监局、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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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局、供水、供电、通信等相关专业救援队伍和事发地政府配合，

迅速出动灭火救援力量，指挥现场应急救援行动，及时控制危险

源，负责堵漏、有害物质的消除、危险源的转移、重要设备设施

的紧急关闭；抢救被困人员、保护财产安全、组织现场破拆、照

明、排烟、供水、供电、供气、通信等公共设施的安全和正常运

行，组织实施灭火救援工作。涉及危化品燃烧、爆炸等事故的，

环保、气象等技术人员要对事故现场环境进行不间断监测。 

（4）专家技术组：南通公安消防支队牵头，联合安监、环

保、质监、卫生、建设局等相关专家负责为灭火救援工作提供技

术支持和决策建议。 

（5）医疗救护组：市卫生计生委牵头，事发地政府配合，

组织医疗救援队伍赶赴现场，抢救受伤人员，开通医疗救援绿色

通道，负责对事故伤亡人员实施医疗救治。 

（6）后勤保障组：以市经信委、交通运输局等部门为主，

市相关部门和单位配合，负责组织协调物资保障和应急运输等后

勤保障工作。 

（7）新闻报道组：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牵头，市

公安局、安监局等部门和事发地政府配合，负责事故灭火救援、

善后处置的信息发布、新闻报道和舆情导控工作。 

（8）事故调查组：市公安局牵头，安监局、南通公安消防

支队等部门配合，负责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9）善后处理组：事发地政府牵头，市公安局、民政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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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和事故单位配合，负责事故各项善后工作。 

4.5  扩大响应 

当事故发展到本市层面难以控制和处置时，由市政府办公室

向省政府报告，请求支援或提请启动上一级应急预案。出现急剧

恶化的特殊险情时，灭火救援总指挥部在充分考虑专家和有关方

面意见的基础上，依法采取紧急处置措施。 

4.6  现场清理 

现场指挥部组织建设、环保、卫生防疫、市相关部门，对火

灾造成的有毒气体、废墟、垃圾及污染物及时进行清理并妥善处

置，必要时采取隔离措施，防止污染扩散和次生灾害。（责任单

位：市灭火救援总指挥部办公室、市公安局、南通公安消防支队、

市环保局、市卫计委、事发地政府相关部门） 

4.7  应急结束 

火灾扑救工作完成后，市灭火救援总指挥部宣布解除火灾灾

情，必要时发布公告，终止应急状态，消防部门组织专家调查灾

情并提交报告。（责任单位：市灭火救援总指挥部办公室、市公

安局） 

5  后期处理 

5.1  损失评估 

发生较大以上火灾事故后，按照有关规定，市较大以上火灾

事故应急指挥部立即指派调查组进入事故现场，了解火灾情况，

确定火灾原因，评估火灾损失，核实伤亡数目，撰写并提交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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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调查报告。（责任单位：市灭火救援总指挥部办公室、市公

安局、南通公安消防支队、市相关部门） 

5.2  补偿措施 

事发地县（市）区政府及市有关部门迅速设置避难场所和救

济物资供应点，做好受灾群众的安置工作。根据火灾损失评估结

果，给予受灾群众适当经济补助。对参加保险的，保险公司按规

定迅速进行理赔。（责任单位：市灭火救援总指挥部办公室、市

公安局、市民政局、市相关部门） 

因救灾需要临时征用的房屋、运输工具、通信设备等，事后

应当及时归还；造成损坏或者无法归还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适

当补偿或作其他处理。（责任单位：市灭火救援总指挥部办公室、

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交通运输局、市电信、移动、联通部门、

市相关部门） 

5.3  善后处理 

5.3.1  伤员的处置 

当地卫生部门组织相关医疗机构负责获救伤病人员的救治。 

5.3.2  获救人员的处置 

民政部门或获救人员所在单位负责协调做好获救人员的临

时安置、基本生活救助工作；港澳台或外籍人员，由当地政府港

澳台事务部门或外事部门负责安置；外籍人员遣返由公安部门负

责，外事部门予以协助。 

5.3.3  死亡人员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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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人员所在单位及公安、民政、卫生等部门负责死亡人员

的处置；港澳台或外籍死亡人员，由公安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

处理。 

6  保障措施 

6.1  医疗保障 

发生较大以上火灾事故后，事发地卫生部门迅速组织医疗救

护队进入现场，对伤员进行应急救治，就近送医院进行治疗。市

灭火救援总指挥部根据需要，协调其他医疗机构参加应急救援工

作，尽最大可能减少人员伤亡。（责任单位：市灭火救援总指挥

部办公室、市卫计委、市公安局、南通公安消防支队、市相关部

门） 

6.2  交通保障 

发生较大以上火灾事故后，事发地公安部门要立即采取措

施，保持道路交通畅通，必要时可实行交通管制。在救灾现场周

围设立警戒区和警戒哨，维持秩序，必要时及时疏散受灾群众。

（责任单位：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南通军分区、市相关部

门） 

6.3  通信保障 

发生较大以上火灾事故时，由市相关通信部门组织、协调重

大应急通信保障工作。视情开通专用电话、无线电台等通信网络。

火灾造成公用电信网阻断时，调用应急机动通信设备和保障队

伍，为现场指挥部提供临时应急通信。同时积极组织通信事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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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路由迂回调度以及故障通信设施抢修，必要时对无线电频率

资源的使用进行管制，优先保障重要部门的通信需要。（责任单

位：市灭火救援总指挥部办公室、市经信委、市公安局、市电信、

移动、联通部门、市相关部门） 

6.4  队伍保障 

公安消防部队是扑救火灾的基本队伍。在充分发挥基本灭火

救援队伍作用的同时，积极组织和借助社会资源，建立健全企事

业专职及群众性灭火救援队伍，形成以专业队伍为主体、群众性

队伍为辅助的应急灭火救援队伍组织网络。根据需要，调集社会

专业力量或驻通部队和武警部队参与、支援抢险救灾工作。（责

任单位：市灭火救援总指挥部办公室、市公安局、南通军分区、

南通公安消防支队） 

6.5  安全防护 

各级政府要为涉险人员、消防人员和其他应急救援人员提供

符合要求的安全防护器材装备，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严格

按照程序开展应急救援工作，确保人员安全。（责任单位：市灭

火救援总指挥部办公室、市卫生计生委、市民政局、市公安局、

南通军分区、南通公安消防支队、市相关部门） 

6.6  装备保障 

各地政府要为消防部队配备、更新必需的灭火、救人、破拆、

堵漏、洗消等车辆器材装备提供保障。消防部门要做好各类器材

装备的维护保养，确保一旦发生重特大火灾能及时灭火和开展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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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救援工作。根据灭火需要，市灭火救援总指挥部要快速调用城

建、交通、市相关部门的灭火抢险机械设备。（责任单位：市灭

火救援总指挥部办公室、市公安局、市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

局、南通公安消防支队、市相关部门） 

6.7  物资保障 

建立健全市、县（市）区救灾物资的储存、调拔和紧急配送

系统，确保救灾所需物资器材和生活用品的应急供应，必要时，

可依法及时动员和征用社会物资。市发改委、经信委等综合管理

部门负责组织、协调救灾物资的调拨和紧急供应，市食品药品管

理局负责对应急救治药品、医疗器械实施监督管理，保证安全有

效）应急处置工作中救灾物资的调用，由市灭火救援总指挥部和

现场指挥部组织协调，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实施。 

各县（市）区政府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应急预案规定，

做好物资储备工作。  

6.8  技术保障 

建立应急处置科学决策咨询机制，充分发挥各类专家的作

用，吸收专家参与指挥决策，科学制定重特大火灾应急处置技术

方案；加强先进技术、装备研究工作；建立科学的应急指挥决策

支持系统，确保决策的科学性。（责任单位：市灭火救援总指挥

部办公室、市安监局、市公安局、市环保局、南通公安消防支队、

市相关部门） 

6.9  教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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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开展消防知识的公众宣传教育和现场救护技能培训，增

强各企事业单位的消防意识，提高人民群众预防、自救、互救的

水平和能力。（责任单位：市灭火救援总指挥部办公室、市公安

局、南通公安消防支队） 

加强参战人员培训，针对重点地区和重点单位定期开展消防

演习和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和水平。（责任单位：市灭火救

援总指挥部办公室、市公安局、南通公安消防支队） 

7  附则 

7.1  预案管理 

本预案由市公安局、消防支队会同市有关部门制定，并根据

形势发展变化及时进行修订完善，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 

7.2  预案解释部门 

本预案由市灭火救援总指挥部办公室负责解释。 

7.3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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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南通市灭火救援总指挥部组织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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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南通市灭火救援指挥部成员通讯联络表 

 

成员单位 
分管 

负责人 电  话 联系人 电  话 

南通军分区 燕殿寿 18962980555 焦浩锋 18962988612 
市委宣传部 

（市政府新闻办） 成继唐 13912298188 季海卫 13328099909 

市经信委 陆建新 13306299033 孙冬东 13773600738 

市公安局 王  华 13390966333 刘  云 13328096269 

市民政局 周海斌 13962805098 崔建新 13813605008 

市环保局 季红星 13906290351 崔  军 18761796888 

市城乡建设局 崔保才 18012888681 翟建强 15962951566 

市交通运输局 黄海洪 15051252555 葛迎峰 13921463225 

市卫计委 丁国宁 18962979006 杨德蓓 18962979077 

市安监局 徐  荣 18962983690 杨照信 18962992629 

市质监局 顾  华 15896286666 陆天华 13815202709 

市外侨办 潘  强 13861997828 朱  菁 13862967753 

南通公安消防支队 胡庚松 15162760002 徐建国 13814717011 

市气象局 张  鹏 13962980108 黄  亮 15312609688 

南通供电公司 傅  靖 13606291100 王建新 13962998658 

电信南通分公司 汪  平 18006296677 朱红卫 15312606018 

移动南通分公司 徐雪松 18806290080 臧晨阳 18862808080 

联通南通分公司 邵向阳 15651300002 龚南平 15651300051 

南通大众燃气公司 刘  湘 13962955750 黄学锋 13906292456 

市自来水公司 顾圣全 13861943900 李建华 13962943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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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南通市应急救援专业队通讯联络表 

 

单位 职务 姓名 办公电话、手机 

南通军分区司令部作训科 科长 祝国庆 85783120 
13338080810 

公安局专业救援队 队长 顾建军 85023555 
13390982333 

环保局环境监察支队 支队长 周云智 85158620 
18862809668 

城乡建设局 
城市供水专业救援队 队长 顾宇人 85594080 

13901489398 
城乡建设局 

城市燃气专业救援队 队长 柯品剑 85893305 
13962950369 

交通运输局安全监督处 处长 陈  宏 83534818 
13615216688 

卫生局卫生应急办 处长 杨德蓓 85053636 
18962979077 

卫生局 
生活饮用水突发事件 

卫生应急处置队 
队长 杨自力 81551502 

13328099819 

安监局应急管理处 监察 
专员 杨照信 59000595 

15306290629 
质监局专业救援队 队长 沈继东 51008968 

13809082332 
消防支队司令部战训科 科长 刘  毅 13862999209 

气象局专业救援队 队长 黄  亮 55080650 
15312609688 

供电公司专业救援队 队长 严  锋 85162308 
13506285100 

电信供水专业救援队 队长 朱向龙 85115670 
15312605113 

移动公司专业救援队 队长 葛  霞 13951308000 

联通公司专业救援队 队长 桑会涛 15651300032 

自来水公司专业救援队 队长 王珏吾 13901489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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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南通市较大以上火灾事故应急救援流程图 

 

 

 

 

 

 

 

 

 

 

 

 

 

 

 

 

 

 

 

 

发生较大及以上火灾事故 

信息报告：事发地县（市）、区
政府报告市政府办公室和市灭
火救援总指挥部办公室。 

分级响应 

扩大应急 

应急结束 

后期处理 

综合协调组：做好组织综合协调工
作，通知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赶赴
现场，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火灾事
故处置情况。 

安全保卫组：负责现场警戒、维护
秩序、疏导交通、疏散群众及伤亡
人员身份确认等工作。 

事故救援组：根据事故性质，组织
协调消防等警力以及其他专业抢
险队伍进行灭火救援。 

专家技术组：负责为灭火救援等工
作提供技术支持和决策建议。 

医疗救护组：组织有关医疗单位和
专家对伤亡人员实施救治和处置，
遇特殊紧急情况应立即上报现场
应急指挥部。 

后勤保障组：负责组织协调落实抢
险救援运输和物资保障等工作。 

新闻报道组：组织事故应急处置和
抢险救援的信息发布工作。 

事故调查组：负责事故的调查处理
工作；配合上级调查进行调查处理。 

善后处理组：负责事故的各项善后
工作。 

事发地县（市）、区政府、先期
到达的救援队伍和事发企业展
开先期处置。 

先期处置 

基本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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